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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吴女士述说的事让我们极为震
惊，她母亲已经去世!年，但由于弟弟
的阻扰至今没有入葬。
吴女士在家排行老四，上面有三

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一家九口人靠父亲的手艺养家糊口。
吴女士"#岁那年，父亲不幸罹患肺
癌，懂事的吴女士毅然承担起照料父
亲的重担。吴女士的精心照料让父亲
感动不已，于是父亲临终前将家中珍
藏的黄金首饰交给她。父亲去世后，
三位姐姐把母亲告上法庭，要求分割
父亲的遗产，除了房产还包括父
亲交给吴女士的金银首饰。法院
最终支持了房产分割的诉请，对
分割金银首饰的诉求，法院则认
为这属于父亲对吴女士的赠与，
不属于遗产。三个女儿的官司令
母亲伤心不已，从此与她们断绝
了来往。怕日后子女争夺房产，母
亲就立遗嘱将属于自己的房产留
给了大儿子，也就是老五，并到公
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由于父亲
的去世，家里没了经济来源，于是
吴女士拿出父亲给的金银首饰，
让母亲贴补家用。不久吴女士响
应政府号召，到崇明农场务农，后
在农场结婚生子。女儿长大后，根
据知青政策，女儿的户口报到了
母亲处，吴女士从农场返城后，跟
母亲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老五。

$%%&年老房动迁，分了两套
安置房，一套归老五，一套归母亲
和吴女士的女儿。自此吴女士一
家便与母亲一起在安置房内居
住。&%%'年母亲和吴女士签订了
协议，约定母亲将属于自己的房
产赠与吴女士，吴女士承诺为母
亲养老送终并办理后事。之后母
女一同去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了过
户手续，产权人改为吴女士与女
儿，吴女士为母亲购买了墓地。

&%(&年母亲去世，由于落葬
必须要所有的子女签名，其他人
都签了名字，唯独弟弟老五提出要对
母亲的房产进行分割，否则不签字。
这样，吴女士拿出母亲的赠与公证
书，此时兄弟姐妹才得知母亲的房产
已经归吴女士一人所有。老五顿时大
发雷霆，他也拿出母亲)**+年的遗嘱
公证，声称母亲的房产应该归自己。
姐弟俩争执不下，老五一怒之下甩手
回了家。母亲落葬的事就此耽搁，其
间也经历了法院诉前调解和社区司

法调解，但大家一直谈不拢。
母亲一天不入葬，吴女士的心一

天不得安宁，无奈之下到电视台要求
调解。因为老五阻扰母亲落葬，现场
观众纷纷指责老五：一是遗产分割与
母亲落葬是两回事；二是母亲"**%年
的遗嘱，是当时的老房子，此房产在
动迁前政府已经作价收购，金额很
小，估计不到一万。现在母亲赠与吴女
士的房产是政府的安置房，与老房子无
关；三是法律规定老人有处理自己财
产的权利，老五以此为由阻扰母亲落
葬是很不应该的。最后在大家的劝说
下老五当场对自己的做法向九泉之
下的母亲赔礼道歉，并表示会尽快促
成落葬事宜，让母亲入土为安。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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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段时间，纪先生通过想出
售名下的一套住房，小区物业工
作人员小王知道后，就介绍了自
己的朋友蒋女士购买。因为纪先
生和小王平时关系处的不错，对他
很信任，在和蒋女士谈妥购房事宜
后，通过蒋女士认识的中介朋友，
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当天纪先
生就将房屋交付给了蒋女士。

在蒋女士付了一部分房款
后，双方签订了正式的《上海市房
地产买卖合同》，本来说好的四个
月内，全部购房流程走完，这样纪

先生就可以拿到全额房款。但由
于蒋女士原来名下还有住房未售
出、贷款等原因，四个月后，双方
仍未能过户。虽然那时房价已涨
了不少，但纪先生本着诚信的态
度，还是同意蒋女士再过两个月
过户的要求。但两个月过后，两人
相约过户时，蒋女士又提出由于
税收政策有了新变化，要求重新
审税后再过户，因此当天双方仍
未完成过户。
纪先生对蒋女士的行为提出

质疑。在纪先生找到我们后，在我
们的询问下，纪先生才将已签订
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从中
介处取回，而上面大部分内容都
是空白的。之后，在我们的代理

下，纪先生将蒋女士告上了法庭。
在庭审中，我们提出，由于蒋

女士的原因导致双方未能在合同
约定的期限内过户，过错在于蒋
女士。虽然之后纪先生也同意了
蒋女士两个月后过户的要求，但
到期后仍未过户的原因还是蒋女
士的问题，可见纪先生是善良的
售房人，相反蒋女士自恃纪先生
已交付房屋，就无故拖延过户、银
行贷款的时间。
最终，本案在法院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调解意见，蒋女士向纪
先生支付一定金额的赔偿金和剩
余房款，纪先生在期限内将房屋
过户给蒋女士。

黄华明 律师

律师手记

! ! ! !樊阿婆这么多年一直对一
件事很纠结，就是和老伴一起
买的房子，产权证上却只写了
老伴一个人的名字。虽然有很
多人和樊阿婆说过，产权证上
只写了老伴一个人的名字，她
也是有一半份额的，可她就是
不放心。樊阿婆几次三番和老
伴说要加上她的名字，老伴总
是推三阻四。樊阿婆看起来只
是对产权证上的名字有意见，
但实质上，她没有安全感的原
因，是她和老伴是再婚夫妻，老
伴和她结婚时就有了三个子

女，而樊阿婆终身未育。樊阿婆
觉得自己即使对三个子女再
好，但如果有什么事，他们还是
向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前段时间，在朋友的提醒
下，樊阿婆去房地产交易中心
查了家里房子的产权登记信
息，发现老伴竟然瞒着自己把
他小儿子的名字加到了产权证
上。樊阿婆回到家就和老伴吵
了一架，老伴不仅不觉得理亏，
还振振有词地说，这个房子以
后也是要给儿子的，现在加了
儿子的名字又没关系的，反正

樊阿婆也没子女，这套房子总
是要归他的子女的。樊阿婆看
到老伴这种样子，想不能就这
样算了，于是就来疚，看有什么
办法可以把老伴儿子的名字从
产权证上去掉，然后加上自己
的名字。

在听了樊阿婆的讲述后，
梁蔚飞律师对她遇到的问题进
行了法律分析，并提供了相应
的法律意见。最后，梁蔚飞律师
表示，若以后樊阿婆有需要，将
为她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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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民法谭，既是您手中这
份沪上著名纸媒的法治类周
刊，又是新媒体时代您的“掌上
法律顾问”。

新民法谭已推出“房产律
师”和“婚姻律师”两个专栏，法
谭君邀请沪上多位知名律师，组
成栏目强大的顾问团，回答粉丝

在房产和婚姻方面的各类法律
问题。
本报读者如果有房产方面

的法律问题希望咨询律师，如
今也多了一个新渠道，可以扫
一扫，关注新民法谭微信公众
号，并给法谭君留言，律师会在

线免费提供法律服务。
法谭推出免费线上法律咨

询后，得到了谭粉与读者的大
力支持。接下来新民法谭将会
有更多的改变出现，希望大家
多多捧场，新民法谭就是您的
掌上法律顾问。

! ! ! !施先生的父母过世后，房子被
外甥女小梅却和她的父亲强占。
这套房子原是施先生父亲单位

分的公房，承租人是父亲，*%年代
末，父母出资将这套公房购买为产
权房，产权证上写了父母的名字。父
母一共育有三个子女，施先生姐姐、
施先生和妹妹。施先生的妹妹婚后
原住到婆家，由于和婆婆关系不好，
经妹妹再三肯求，父亲同意妹妹一
家搬来和他们同住，但要求如果妹
妹在外面有了房子，要马上搬出去。
几年后，妹妹过世。不久，母亲

也因病过世。这套房屋就由父亲、妹

夫和小梅住着。那时妹夫和小梅的
户口也已迁到这套房屋处，在施先
生和姐姐的见证下，父亲与妹夫、小
梅订立了一份协议，约定：父亲给妹
夫和小梅 "&万元，妹夫和小梅在外
购买经济适用房，并承诺迁出父母
名下的这套房屋，迁入经济适用房；
妹夫和小梅会对父亲尽孝，父亲不
再要求妹夫和小梅返还 "&万。
立好协议没多久，父亲因病医

治无效过世。之后，为了房子的事，
施先生和姐姐将小梅告上了法庭，
要求继承父母所遗的房屋。在法院
的主持下，三方达成了调解意见，这
套房屋归施先生、姐姐和小梅按份
共有，各享有三分之一份额。本来施
先生以为打了这个官司后，家里人
会同意把这套房屋卖了后分钱，但
小梅和妹夫仍然住在这套房屋中不
肯搬出。后来，施先生姐姐体检时发
现身体有恙，需手术治疗，也想着能

拿到这套房屋的折价款。这样，施先
生又打了第二场官司，要求分割这
套房屋，这套房屋归施先生所有，施
先生给付姐姐和小梅房屋折价款，
而且施先生还将要支付的房屋折价
款缴至法院账户。最终法院判决这
套房屋归施先生所有，由施先生给
付姐姐和小梅相应的房屋折价款。
与此同时，妹夫和外甥女也拿到了
经济适用房，但仍赖在这套房屋处
不肯搬出。为此，施先生又打了第三
场官司，要求妹夫和外甥女排除妨
碍，迁出这套房屋，迁往小梅购买的
经济适用房。妹夫和外甥女在庭审
中提出，他们的户口在这套房屋处，
是这套房屋的共同居住人，而且经
济适用房登记在小梅名下，妹夫名
下并没有产权房，也无他处住房，所
以不同意迁出这套房屋。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

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

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
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
继承的遗产份额。这样，小梅作为施
先生妹妹的女儿，可以代为继承其
母亲有权继承的份额。他们达成的
调解协议“这套房屋归施先生、姐姐
和小梅按份共有，各享有三分之一
份额”符合法律规定。在没有约定的
前提下，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
分割共有物。第一个诉讼中民事调
解书中明确这套房屋由施先生、姐
姐和小梅按份共有，每人各享有三
分之一产权份额，因此施先生要求
分割这套房屋于法有据，在施先生
已将应给付的房屋折价款缴至法院
的前提下，其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法
院的支持。
这套房屋原是施先生父亲单位

所分的公有住房，来源与妹夫、小梅
并没有关系，这套房屋购买为公有
住房时，妹夫与小梅的户籍并不在

这套房屋处。之后，他们得以入住并
户籍迁入这套房屋，也是基于亲情
和家人间的帮助，可见，他们对这套
房屋不享有居住权。因此，虽然妹夫
名下并无产权房，但这也不构成他
可以永久居住在这套房屋内的合法
理由。
本案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

调解意见，施先生考虑到妹夫及外
甥女的经济状况，同意出于亲情补
偿他们一部分钱款，妹夫及外甥女
承诺在给定的期限内迁出这套房
屋，并将户口也迁出，若逾期迁出户
口的，则给付施先生相应的违约金。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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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房产律师在线答疑

樊阿婆要在产权证上加上名字


